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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循內政部「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
業原則」，由市府啟動「變更新竹市都市計畫（公
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來檢視並釋出長期
未徵收、無開闢需求的土地，以加速土地活化利用，
保障市民居住及財產權。

 本區於民國80年即劃設為兒童遊樂場用地，因迄今
未開闢且經主管機關表示已無使用需求，爰進行都
市計畫分區變更與檢討；另基於考量後續配地及指
定建築線需求，將周邊未取得現況已使用之細部計
畫道路用地及部分住宅區一併納入，採公辦市地重
劃方式辦理整體開發。

宜
居
永
續

新竹市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範圍示意圖

本 重 劃 區 位 置

壹、辦理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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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辦理緣由

都市計畫歷程

0
0

70年
5月

80年
7月

95年
6月

114年
8月

114年
12月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特定區計畫

(原為綠地用地)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
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變更為兒童遊樂場用地)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
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新竹市部分)案

內政部審定主要計畫
變更新竹市都市計畫

(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市委會審定細部計畫
變更新竹市都市計畫

(公共設施用地專案 通盤檢討)
(青草湖風景區等13處細部計畫) 104年

1月

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
主要計畫（新竹市部分)

（計畫圖重製檢討暨第三次通
盤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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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辦理依據

 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第1項第2款：「舊都市地區為公共安全、公共衛
生、公共交通或促進土地合理使用之需要者。」

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4條第1項：「重劃地區選定後，主管機關應舉

辦座談會，並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

 114年8月26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1085次會議審定「變更新竹市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 114年12月10日新竹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294次會議審定「變更新竹市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青草湖風景區等13處細部

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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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重劃位置及範圍

總面積： 1.03 公頃

位於本市東區大學段部分

土地，土地筆數約48筆。

東：以中山高速公路為界

西：以陽明交通大學為界

南：以陽明交通大學為界

北：以大學路81巷3弄為界

重劃範圍四至

重劃範圍坐落

重劃範圍

N

國 立 陽 明
交 通 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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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計畫及強度

比例(%)面積(公頃)項 目

67.96%0.70第二種
住宅區土地

使用
分區 67.96%0.70小計

15.53%0.16綠地用地
公共
設施
用地

16.51%0.17道路用地

32.04%0.33小計

100.00%1.03總面積

※實際面積仍應以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實地測量分割面積為準。

容積率(%)建蔽率(%)項 目

20060第二種住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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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劃作業

公共設施負擔比率 【依平均地權條例§60規定】

本案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及面積計有：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平均負擔比率：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總面積( 0.33 公頃)－未登錄土地面積－公有土地抵充面積

重劃區總面積( 1.03公頃)－未登錄土地面積－公有土地抵充面積

31.79％

面積(公頃)項 目

0.16綠地用地

0.17道路用地

0.33小 計

註：實際以內政部核定之重劃計畫書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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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劃作業

預估本案土地所有權人費用負擔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21規定】

費用負擔平均負擔比率 12.21％

金額(萬元)項 目

8,006 
整地工程、道路工程、雨汙水下水道工程、管線工
程、其他（假設、雜項工程、規劃、設計、監造及
工程管理等）

公共工程費用

9,920 地上物補償費
重劃費用 540重劃作業費

827 貸款利息(以年利率2.5%，計息4年)

19,293 合計

重劃後平均地價×(重劃區總面積－未登錄土地面積－公有土地抵充面積)

工程費用總額＋重劃費用＋貸款利息總額

註：未來應以經內政部核定之重劃計畫書及新竹市政府公告之負擔總計表內容為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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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劃作業

公共設施用地
負擔比率
31.79％

重劃費用
負擔比率
12.21％

預計重劃
總平均負擔

44％
＋ ＝

重劃平均負擔比率

 實際面積應按本市地價評議委員會所評定的重劃前後地價，並依據市地重劃

實施辦法規定的計算公式計算為準。

 重劃後個人的土地分配比例會因為分回土地的重劃前後地價、區位及臨路條

件不同而略有高低。

 未來應以內政部核定之重劃計畫書及新竹市政府公告之計算負擔總計表內容

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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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劃作業

作業流程(節略)
範圍勘選作業

座談會

重劃計畫書(草案)報核

都市計畫公告實施

重劃計畫書公告

土地所有權人說明會

地上物查估公告及補償費發放作業

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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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劃作業

建物、農林作物認定標準

依「新竹市辦理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及「新竹市辦理徵收土地
農林作物、水產物畜禽類補償及遷移費查估基準」等相關規定辦理。

補償標準
補償項目

自動搬遷獎勵金補償費或救濟金

主要結構體重建價格
× 50%

100%合法建物
建築改良

物 70%無合法證明
文件之建物

依上開自治條例附表一人口遷移費

依上開自治條例附表三、四附屬雜項建造物

農作改良物、水產養殖物、畜禽補償遷移費
標準表

農作改良物、水產養殖物
及禽畜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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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項補償費單 價(元/㎡)算 式
1,473,525=67.5*21,83017,780*122.78%=

*
㎡67.5 =15*4.5加強磚造1F1 

1,473,525=67.5*21,83017,780*122.78%=㎡67.5 =15*4.5加強磚造2F2 
2,947,050=合計

物價指數
調整幅度

伍、重劃作業

建築物主結構補償範例：2層樓加強磚造邊戶
2F加強磚造/邊戶1F加強磚造/邊戶

中⼀般磁磚中⼀般磁磚Ａ外牆
下油漆下油漆Ｂ內牆
下油漆下油漆Ｃ天花板
中磨石子中磨石子Ｄ地板
中鋁門窗中鋁門窗Ｅ門窗
中⼀般衛⽣器材中⼀般衛⽣器材Ｆ附帶設備

4中2下4中2下備註

<1>1F
<2>2F

15
m

4.5m ⼀般雙併式透天厝⽰意照片

若為合法 自動搬遷獎勵金
1,473,525元

補償費
2,947,050元 4,420,575元

無法提出
證明文件

自動搬遷獎勵金
1,031,468元

救濟金
2,062,935元 3,094,403元

設有戶籍 人口遷移費(依每戶人口數)
120,000～280,000元

其他雜項構造物(例如圍牆、雨棚、
水塔等項目)，依拆遷補償自治條例

附表三、四查估補償

依本市辦理公共工程拆遷
補償自治條例規定計算

1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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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劃作業

生產設備搬遷及營業損失認定標準

依「新竹市辦理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及「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徵
收營業損失補償基準」等相關規定辦理。

補償標準補償項目

依「新竹市辦理公共工

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

附表五、七、八

合法建築物並完成相關登記

生產

設備

搬遷

依「土地及土地改良物

徵收營業損失補償基準」

辦理計算補償

合法營業用建物全部或部分拆除致停止

營業或營業規模縮小者，其營業損失

營業

損失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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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劃作業

預定辦理期程

註：辦理期程依實際進度滾動式調整。

•確認重劃範圍
•重劃座談會(115/6/12)
•重劃計畫書報核、公告
•舉辦土地所有權人說明會
•工程設計

116年

117年115年

•工程開工
•計算負擔
•土地分配設計
•土地分配草案說明會
•土地分配公告

•地籍整理
•工程完工
•土地點交
•標售作業
•財務結算
•成果報告

118年

•地上物查估作業
•地上物補償公告及發價
•重劃前後地價查估作業
•計算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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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重劃優惠及效益

地盡其利、地利共享

完善公共設施、
改善生活環境

清理地籍、利於建築
使用及地籍管理

提升土地利用價值、
可直接建築使用

消除土地畸零
不整現象

稅賦減免

 重劃區內土地於辦理期間致無法耕作或不能為原來之使用而無收益者，其地
價稅或田賦全免。

 辦理完成後，自完成之日起其地價稅減半徵收2年。

 重劃後第一次移轉時，土地所有權人可先行抵扣土地漲價總數額，再減徵百
分之四十的土地增值稅。



P.17

意願調查

填寫土地所有
權人基本資料

填寫參與本案
重劃意願

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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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意見陳述或詢問相關問題

戶籍資料異動或通訊住址異動

土地所有權人之戶籍地址或通訊地址有異動變更者，請填寫資料

異動表並於座談會現場繳交本府工作人員或郵寄至本處，以利日

後辦理各項作業時通知之依據。

聯絡單位：新竹市政府地政處

聯絡電話：03-5216121/分機327 張小姐

聯絡地址：新竹市中正路1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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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115年 6 月 12 日正式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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